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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1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賴 士 葆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三條之一 任何人單獨或與

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

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

主管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

、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

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

動時，並隨時補正之。 

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

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

價證券者，除下列情形外，應提

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

證明，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特

定事項後，始得為之：  

委員賴士葆等 21 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一 任何人單獨或

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

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

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

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

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正之。 

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

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之有價證券者，除下列情形外，

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

，始得為之： 

一、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數

第四十三條之一 任何人單獨

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

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

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

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

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

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

，並隨時補正之。 

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

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

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除下列

情形外，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

並公告後，始得為之： 

一、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

委員賴士葆等 21 人提案： 

一、鑑於本法對於公開收購防範機制有所

不足，相較於美國，我國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資訊揭露透

明度不管深度與廣度均有待加強，其中

又以公開收購人資金來源尤為重要，諸

如公開收購人之資金來源是否為自有資

金、有無向金融機構借貸、預計貸款比

例、有無擔保等，且應提出相關證明文

件資料，並宜由金融機構等第三方出具

資金來源之確認或證明文件。 

二、據上，爰修訂本條文第四項，明定將

「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資金來源之確認

或證明文件」增列授權由主管機關另以

辦法定之，有關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應從速於本條修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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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賴 士 葆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一、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數

量，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

人已取得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總數，未超過該公開發行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

分之五。 

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持有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有價證券

。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

。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

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額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達一定比例

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

開收購方式為之。 

依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券

之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及

量，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

人已取得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總數，未超過該公開發行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百分之五。 

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持有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有價

證券。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

。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

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

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

為之。 

依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

券之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

及申報公告事項與前項之一定

比例及條件、公開收購人公開收

數量，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

關係人已取得公開發行公

司有價證券總數，未超過該

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 

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持

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之有價證券。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

項。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

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或不動產證券

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

益證券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

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

式為之。 

依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

證券之範圍、條件、期間、關

過後一併修正，以健全公開收購機制。 

審查會： 

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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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賴 士 葆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申報公告事項與前項有關取得公

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

定比例及條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 

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不動

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信託

受益證券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申

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有關收

購不動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之範

圍、條件、期間、關係人及申報

公告事項、第三項有關取得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達一定比例

及條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購資金來源之確認或證明文件

，由主管機關定之。 

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不

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

信託受益證券者，應先向主管機

關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有

關收購不動產證券化之受益證

券之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

及申報公告事項、第三項有關取

得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達

一定比例及條件，由主管機關定

之。 

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與前項

有關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及條

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

投資信託受益證券者，應先向

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始得

為之，有關收購不動產證券化

之受益證券之範圍、條件、期

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

第三項有關取得不動產投資

信託受益證券達一定比例及

條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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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二十八條之四 已依本法發行股

票之公司，募集與發行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除經主管機關徵詢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

，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受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制： 

一、有擔保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其發行總

額，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

負債餘額之百分之二百。 

二、前款以外之無擔保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不得逾全部資產

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二分之一

。 

委員曾銘宗等 16 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四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募集與發行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除經主管機關徵

詢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受公

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

制： 

一、有擔保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其發行總

額，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

負債餘額之百分之二百。 

二、無擔保公司債，其發行總額

，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

債後之餘額。 

 

第二十八條之四 已依本法發行股

票之公司，募集與發行有擔保公司

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除經主管機關徵詢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

，不得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

額之百分之二百，不受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曾銘宗等 16 人提案： 

一、我國於民國 89 年 07 月 19 日修正

本法第二十八條之四規定，係參考

日本公司債發行限額暫行條例規定

，放寬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與非

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與發行

有擔保公司債之額度，然對於公開

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部分，仍回歸適用公司法第二百四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惟考量下列因

素，應放寬無擔保公司債之發行額

度限制： 

(一)考量於民國 55 年無形資產之

概念屬無具體、非公開、未

有明確價值之性質，為保障

債權人權益，增訂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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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二百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發行公司債之額度，不得逾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

負債及無形資產之餘額二分

之一。 

(二)然現行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

報告有較嚴謹規範，且無形

資產趨向多樣性、新穎化，

如文創或生技產業之專利權

、電信業之特許執照為企業

重要營運資產部分，其價值

須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

，應定期評估並進行減損測

試，用以確認該無形資產之

未來經濟效益，故公開發行

公司之無形資產價值認定方

式，與民國 55 年立法當時認

定無形資產之性質與會計處

理方式已有所不同。 

(三)參酌現今美、英、日、星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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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家募集與發行公司債之規定

均未有公司債之發行額度限

制。另日本於平成 5 年大幅

修正公司債之制度，全面刪

除公司債發行限額規定，並

強制採行應委託公司債管理

公司之制度，期引導公司債

發行制度應回歸證券市場供

需平衡法則，以充分發揮企

業資金調度效率化以及投資

人資金運用多樣化功能。 

二、為協助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之產業

競爭力及籌措中長期資金，並擴大

債券市場規模，爰修正本條文字如

下： 

(一)原條文部分移列第一款，關於

發行有擔保公司債、轉換公

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發

行額度，不得逾全部資產減

去全部負債餘額之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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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曾 銘 宗 等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百。 

(二)增訂第二款，關於無擔保公司

債係以公司本身信用為保證

，與有擔保公司債以銀行保

證或資產為擔保品等，提供

投資人保障之程度有別，爰

發行額度不得逾全部資產減

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三)另維持經主管機關徵詢目的

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放寬發行公司債之限額，

以因應特殊行業（如電力公

司）大量發行公司債之需要

。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款修正為「二、前款以外之

無擔保公司債，其發行總額，不得

逾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餘額之二

分之一。」，其餘均照案通過。 


